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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市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认定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升我市农业科技企业产业层次，提高农业科技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依据《江苏省工程研究中心认定办法》，结合本市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建设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旨在促进农业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高农业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形成和逐步完善以农业企业为主体，相关涉农高校、科研院所为依托，自主创新与引进消化相结合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第三条  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要依托于本行业、领域科技实力较强的重点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或农业科技型企业（农业高新技术企业），是专门从事技术开发和产品研发的相对独立的科研机构。
第四条  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主要任务： 
（一）   加强关键性和基础性技术的攻关；    
（二）   促进农业科技成果中试、孵化和产业化； 
（三）   培养、集聚高素质的农业技术研究和管理实用人才；
（四）   加强产学研的密切合作，推动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
（五）   参与制定和执行本单位技术创新、技术引进、技术开发等规划和计划。
第五条  申请条件 
（一）必须是认定满一年以上的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或农业科技型企业（农业高新技术企业）； 
（二）在同行业中具有先进的产品开发试验条件，拥有能满足研究开发专门固定场所、工艺设备、检测分析和测试手段；
（三）企业负责人具有较强科技意识与技术创新能力，大专以上的科技人员占职工总人数要达到20%以上； 
（四）农业科技研发中心应建立合理的组织机构、健全的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
（五）每年用于农业科技研究开发的经费，占本企业当年总销售额的2%以上；
（六）与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建立长期、稳定的产学研协作关系。
第六条  认定程序 
（一）申请与受理 
企业填写《泰州市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申请表》（一式三份）及其它相关材料，经地方主管部门和科技部门审核推荐后，向市科技局提出申请。 
（二）审查与论证 
市科技局组织有关人员组成评审组，采取材料形式审查和实地考察相结合方式，进行审查和论证，内容如下：
1、评价其是否具备认定条件；
2、评价其研究开发内容是否可行；
3、提出认定意见。 
（三）认定 
根据推荐意见，提交市科技局局长办公会议审定，并发文公布。同时颁发《泰州市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铜牌。
第七条  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采取以政府适当引导、企业投入为主的原则。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批准后，优先推荐申报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省科技支撑（农业）等计划项目。条件成熟的，优先推荐申报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第八条  市科技局是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的主管部门；各市（区）科技局主要配合市科技局做好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的日常管理工作。
第九条  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每年的年底，向市科技局提交本年度的工作总结和下年度的工作计划；并按照要求报送有关的统计报表。
第十条  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实行动态管理。市科技局每两年组织评审认定一批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并定期组织检查和考核。考核不合格的，由市科技局发文撤销“泰州市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称号，并收回铜牌。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科技局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